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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金 鐘 道 6 6 號  

金 鐘 道 政 府 合 署 4 6 樓  

民 航 處 意 外 調 查 部  

總 意 外 調 查 主 任  

 

意 外 調 查 公 報 第 2 / 2 0 1 2 號  

(跟 進 初 步 報 告 第 3 / 2 0 11 號 ) 

 

飛 機 型 號 ：  Aerospatiale SA 315B LAMA 直 升 機   

登 記 標 誌 ：  B-HJV 

製 造 年 份 ：  一 九 七 二 年  

發 動 機 數 目 和 種 類 ：  一 台 Turbomeca Artouste IIIB 渦 輪 軸 發 動 機  

意 外 日 期 和 時 間 ：  

 

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三 日  

協 調 世 界 時 約 0 5 5 6  時 ( 本 地 時 間 約

1 3 5 6  時 ) 

註 : 香 港 本 地 時 間 為 協 調 世 界 時  + 8 小 時

意 外 地 點 ：  香 港 新 界 粉 嶺 九 龍 坑 老 圍  

意 外 性 質 ：  

 

 

 

事 發 時 ， 直 升 機 在 粉 嶺 九 龍 坑 老 圍 山 邊 進

行 吊 掛 負 載 任 務 (吊 運 )。 當 直 升 機 在 一 架

空 高 壓 電 棟 附 近 的 工 地 卸 下 負 載 物 時 ， 直

升 機 下 方 鄰 近 電 纜 的 位 置 突 然 起 火 ， 煙 火

隨 即 散 落 地 面 ， 導 致 地 面 兩 名 工 人 受 傷 。

 

意 外 發 生 後 ， 直 升 機 飛 離 意 外 地 點 ， 返 回

其 位 於 石 崗 基 地。事後發現，吊運組件以及

數項直 升 機 內 的 設備受損壞。  

航 班 種 類 ：  空 中 工 作  (吊 掛 任 務 ) 

機 上 人 數 ：  機 組 人 員 ： 1 人   乘 客 ： 無  

死 亡 人 數 ：  無  

重 傷 人 數 ：  機 組 人 員 ： 無    乘 客 ： 無  

其 他 人 員 ： 1 人  

機 長 執 照 ：  香 港 航 空 運 輸 飛 行 員 執 照 (直 升 機 ) 

機 長 飛 行 經 驗 ：  8 , 7 6 6 小 時 (其 中 4 , 0 2 3 . 8 小 時 操 作 相 同 型 號

的 直 升 機 ) 

資 料 來 源 ：  調 查 主 任 的 調 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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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三 日  

A e r o s p a t i a l e  S A 3 1 5 B  L A M A 型 號 直 升 機 (登 記 標 誌 B - H J V)  

執 行 吊 運 工 作 時 發 生 的 飛 機 意 外 調 查 最 新 情 況  

 

 

1 . 根 據《 香 港 民 航（ 意 外 調 查 ）規 例 》(香 港 法 例 第 4 4 8 B 章 )的 規

定 ， 民 航 處 正 就 一 架 由 直 升 機 服 務 （ 香 港 ） 有 限 公 司 ， 即

H e l i s e r v i c e s  ( H o n g  K o n g )  L i m i t e d (簡 稱 “ 直 升 機 公 司 ＂ )營 運

的 直 升 機 （ A e r o s p a t i a l e 公 司 S A 3 1 5 B  L A M A 直 升 機 ， 登 記 標

誌 B - H J V），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三 日 在 粉 嶺 九 龍 坑 老 圍 進 行 吊 運

時 發 生 意 外 的 情 況 和 因 由 進 行 調 查 。 意 外 調 查 組 於 二 零 一 一 年

二 月 一 日 發表了意外調查初步報告第 3 / 2 0 11 號，為 是 次 意 外 提 供

初 步 資 料 。 本 意 外 調 查 公 報 就 是 次 意 外 調 查 所 得 提 供 最 新 的 資

料 。  

 

2 . 在 意外調查初步報告第 3 / 2 0 11 號發表後，意 外 調 查 組 繼 續 就 涉 及

是 次 意 外 所 搜 集 到 的 資 料 ， 進 行 更 深 入 的 調 查 和 分 析 ， 包 括 進

一 步 檢 測 和 檢 查 吊 運 組 件 及 各 項 航 空 器 設 備 ， 以 確 定 意 外 發 生

時 的 情 況 和 因 由 。 因 應 調 查 涉 及 電 機 工 程 方 面 的 專 門 知 識 ， 意

外 調 查 組 聘 用 了 理 大 科 技 及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(簡 稱 “ 理 大 ＂ )協 助

進 行 調 查 及 檢 測 工 作 。 該 公 司 對 香 港 的 高 電 壓 電 力 供 應 和 輸 送

有 廣 泛 的 專 門 知 識 及 經 驗 ， 可 為 是 次 意 外 調 查 提 供 有 關 電 機 工

程 方 面 的 專 業 意 見 。 迄 今 為 止 ， 意 外 調 查 組 有 以 下 調 查 發 現 。  

 

調 查 發 現  

 

3 . 直 升 機 所 用 的 1 0 0 呎 (約 3 0 . 5 米 )“ 長 索 ＂ 末 端 ， 外 層 約 11 米

長 的 一 段 防 護 尼 龍 布 料 受 到 嚴 重 損 壞 ， 而 於 這 外 層 內 的 電 線 其

中 一 大 部 分 更 完 全 消 失 (見 圖 一 )。 長 索 底 部 配 備 的 遙 控 鉤 呈 焦

黑 狀 態 ， 明 顯 有 被 燒 焦 及 發 生 過 閃 絡 的 痕 跡 (見 圖 二 )。 長 索 受

損 壞 部 分 的 長 度 ， 與 位 於 “ 粉 嶺 – 汀 角 路 (十 三 萬 二 仟 伏 特 )第

一 架 空 線 路 ( “FNL-TKR No. 1 Circuit”) ＂ 第 9 號 電 棟 的 架 空 線 路 的 高

度 相 若 (見 圖 三 )。  

 

4 . 除 長 索 外 ， 數 項 飛 行 儀 器 及 裝 置 亦 遭 損 壞 ， 包 括 設 置 在 直 升 機

上 輔 助 導 航 的 自 動 定 向 儀 (A u t o m a t i c  D i r e c t i o n  F i n d e r  /  A D F)、

機 上 的 詢 答 機 和 無 線 電 通 話 器 。 此 外 ， 設 置 於 駕 駛 艙 、 連 接 直

升 機 電 路 系 統 的 斷 路 器 和 撥 動 開 關 同 樣 受 到 損 壞 。 在 意 外 發 生

後，這 些 組 件 已 從 直 升 機 上 拆 下，以 便 接 受 檢 測 和 進 一 步 調 查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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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第 9 號 電 棟 左 右 兩 邊 共 有 三 組 架 空 線 路 ， 分 別 為 第 一 相 線 路 、

第 二 相 線 路 和 第 三 相 線 路 。 當 中 ， 第 二 相 線 路 處 於 意 外 當 天 執

行 吊 運 工 作 工 地 的 那 邊 (見 圖 四 )。根 據 中 華 電 力 有 限 公 司 (簡 稱

“ 中 電 ＂ )的 事 件 記 錄 顯 示 ， 在 0 5 5 6 至 0 5 5 7  時 (即 本 地 時 間

1 3 5 6 至 1 3 5 7  時 )之 間 ， “ F N L - T K R  N o .  1  C i r c u i t＂ 的 第 二 相 線

路 有 長 約 1 6 8 毫 秒 ， 呈 極 不 穩 定 狀 態 的 電 壓 及 電 流 記 錄 ， 表 示

該 組 線 路 曾 對 地 發 生 過 短 路 。 第 一 及 第 三 相 線 路 的 電 壓 及 電 流

亦 因 第 二 相 線 路 的 短 路 而 出 現 輕 微 波 動 ， 但 並 沒 有 發 生 短 路 。  

 

6 . 理 大 專 家 指 出 ， 當 外 來 物 與 第 二 相 線 路 導 線 及 對 地 線 路 相 當 接

近 時 ， 便 有 可 能 產 生 短 路 ， 繼 而 引 發 閃 絡 。 基 於 上 述 資 料 ， 意

外 調 查 組 估 計 在 意 外 發 生 時， 直 升 機 所 用 的 長 索 可能因過於接近

第 二 相 線 路 導線，引致大量電流由導線流向接地物， 繼 而 產生閃

絡 。 意 外 調 查 組 亦 有 考 慮 其 他 可 產 生 閃 絡 的 原 因 ， 包 括 在 中 電

的 電 路 系 統 出 現 瞬 變 電 壓 或 雷 擊 的 可 能 ， 但 經 過 進 一 步 調 查

後 ， 排 除 了 這 些 可 能 。  

 

7 . 為 了 確 定 意 外 發 生 時 長 索 與 第 二 相 線 路 導 線 及 對 地 線 路 之 間 的

距 離 ， 意 外 調 查 組 在 理 大 的 實 驗 室 進 行 了 一 系 列 的 高 電 壓 電 力

實 驗 ， 以 評 估 當 時 可 能 發 生 的 狀 況 。 實 驗 結 果 顯 示 ， 當 導 體 兩

極 相 距 約 2 0 厘 米 ， 電 壓 提 升 至 與 “ F N L - T K R  N o .  1  C i r c u i t＂ 電

壓 強 度 相 若 時 ， 兩 極 之 間 的 空 氣 絕 緣 體 會 被 電 擊 穿 ， 繼 而 產 生

閃 絡 。 由 此 推 斷 ， 在 是 次 意 外 中 使 用 的 長 索 有 尼 龍 布 料 外 層 的

保 護，若 與 第 二 相 線 路 導線及 對 地 線 路 的 分 隔 距 離 少 於 約 2 0 厘

米 ， 才 有 可 能 引 致 空 氣 絕 緣 體 受 到 電 擊 穿 ， 繼 而 產 生 閃 絡 。 在

實 驗 室 中 ， 這 個 實 驗 結 果 可 以 重 複 得 出 ， 並 與 電 機 電 子 工 程 師

學 會 ( I E E E)制 定 的 相 關 指 引 相 符 。  

 

8 . 根 據 以 上 調 查 所 得 ， 意 外 調 查 組 會 繼 續 研 究 其 他 所 有 有 關 是 次 意

外 的 證 據 和 資 料 ， 以 確 定 意 外 發 生 時 的 情 況 和 可 能 的 因 由 ， 從 而

避免日後再有同類型意外發生。  

 

9 . 調查期間，意外調查組於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作出以下安全建議：  

 

建 議 2011-2 :  

 

意外調查組建議暫 停 直升機公司的 A e r o s p a t i a l e S A 3 1 5 B  L A M A

直 升 機 在架空高壓電纜附近進行吊運時，使 用 任 何 帶 有 導 電 物 料

的 吊 運 長 索 組 件 ， 直 至 調 查 工 作 完 畢 或 另 一 更 新 的 建 議 發 布 為

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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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在 意 外 發 生 後 ， 直 升 機 公 司 已 暫 停 使 用 其 包 含 電 線 之 長 索 。 直 升

機 公 司 也 自 行 暫 停 所 有 位 於 架 空 高 壓 電 纜 附近的 吊 運 工 作 。  

 

11 . 在 往 後 的 調 查 工 作 進 行 期 間 ， 如 有 需 要 再 提 出 安 全 建 議 ， 民 航

處 會 即 時 發 布 。  

 

 

 

 

二 零 一 二 年 三 月 九 日 發 出  

 

本 意 外 調 查 公 報 所 載 各 項 有 關 是 次 意 外 的 事 實 ， 全 部 根 據 本 意 外 調

查 公 報 發 出 前 所 得 資 料 確 定 ， 必 須 視 為 初 步 資 料 ； 如 有 額 外 證 據 ，

即 會 修 改 或 更 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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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： 直 升 機 所 用 的 “ 長 索 ＂ 末 端，外 層 約 11米 長 的 一

段 防 護 尼 龍 布 料 受到嚴重損壞， 而 於 這 外 層 內 的

電 線 其 中 一 大 部 分 更 完 全 消 失 。  

 

 

 
 

圖二：  長 索 底 部 配 備 的 遙 控 鉤 呈 焦 黑 狀 態，明 顯 有 被 燒

焦 及 發 生 過 閃 絡 的 痕 跡 。  

閃絡痕跡 

約距離長索
末端 11 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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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： “ 粉 嶺 – 汀 角 路 (十 三 萬 二 仟 伏 特 )第 一 架 空 線

路 ( “FNL-TKR No. 1 Circuit”) ＂ 第 9號 電 棟  

 

 

 

 

 
 

圖四： “ 粉 嶺 – 汀 角 路 第 一 架 空 線 路 ( “FNL-TKR No. 1 

Circuit”) ＂ 第 9號 電 棟 和 意 外 工 地 的 相 對 位 置  

 

 

第9號電棟 

貨物卸下
地點 

架空電纜 
第二相線路 

架空電纜
第二相線路 


